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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卫市医疗保障定点医药服务
资源配置规划（2026-2030年）》

编制说明

为进一步提高医疗保障定点服务资源配置效率，有效满

足参保群众基本医保服务需求，提升医疗保障基金使用效率，

根据国家、自治区相关文件精神，结合中卫市实际，2026年

3月-6月我局组织起草了《中卫市医疗保障定点医药服务资

源配置规划（2026-2030 年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

《规划》），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起草背景

国家医疗保障局《医疗机构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》

（国家医疗保障局令第 2号）和《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

理暂行办法》（国家医疗保障局令第 3号》）明确要求，统

筹地区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应根据公众健康需求、管理服务需

要、医保基金收支、区域卫生规划等确定本统筹地区定点医

疗服务的资源配置。自治区医疗保障局印发了《关于优化基

本医保定点医药机构资源配置规划的指导意见》（宁医保规

发〔2026〕3号），对全区定点医药服务资源配置工作作出

统一部署。

近年来，我市定点医药机构数量快速增长，截至 2025

年末，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已达 517家。与此同时，参保人数

呈现略微下降趋势，由 2021年的 112.71万人降至 2025年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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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9.14万人。定点医药机构在快速发展的同时，存在着城乡

之间、区域之间资源配置不均衡、定点零售药店布局过密、

部分区域资源供给不足等结构性问题。开展资源配置规划，

是落实国家和自治区政策要求的必要举措，也是提升医保定

点精细化管理水平的重要手段。

二、起草依据

（一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

（二）《医疗机构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国家

医保局令第 2号）；

（三）《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国家

医保局令第 3号）；

（四）《国家医疗保障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医疗保障定点

医疗机构管理的通知》（医保发〔2025〕14号）；

（五）《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关于开展基本医保定点

医药机构资源配置规划试点工作的通知》；

（六）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》

（七）《宁夏回族自治区长期护理保险护理服务机构定

点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（宁医保规发〔2026〕1号）

（八）自治区医疗保障局《关于优化基本医保定点医药

机构资源配置规划的指导意见》（宁医保规发〔2026〕3号）

（九）《中卫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

纲要》

（十）中卫市 2021—2025年统计公报及医保相关数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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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起草过程

（一）启动阶段

2025年 3月，市医保局启动规划编制工作，明确任务分

工和时间节点，经过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，成立规划编制工

作组。

（二）数据收集与测算阶段

编制工作组系统收集了全市 2021—2025 年常住人口、

参保人数、定点医药机构数量、基金收支等基础数据，参照

自治区测算指引，对住院床位、门诊机构、零售药店三类资

源进行多方案测算和对比分析。

（三）规划编制起草阶段

在数据测算基础上，学习借鉴苏州、杭州、沈阳、荆门

等地的规划经验，结合中卫市实际，2025年 6月形成《规划》

初稿。

四、规划主要内容说明

《规划》主要包括规划背景与现状、总体要求、规划目

标和内容、组织实施四部分。我市医保定点资源规划首期为

2026-2030年。到 2030年，基本形成总量适宜、布局合理、

覆盖城乡、管理规范的医保定点医药服务新格局。主要特点

是分类规划和明确配置标准。

本规划按照“资源分类、区域分策、城乡分置”的原则，

对住院定点医疗机构、门诊类定点医疗机构、定点零售药店、

长期护理服务四类资源分别制定配置策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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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住院定点医疗机构

总量控制与结构调整并重。以每千常住人口床位数和床

位使用率为核心指标，实行总量控制。规划期内全市定点机

构住院床位实施总量控制。同步推进等级结构调整，优化存

量。规划向康复、护理、精神、儿科等紧缺专科倾斜。

2.门诊类定点医疗机构

以平均服务人口为标准，全市规划总量上限，按人口比

例分配至各县（区）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、乡镇卫生院等基

层机构应纳尽纳，不受数量限制；对“15分钟服务圈”内已饱

和区域暂停新增同类型门诊机构，鼓励向资源薄弱区域布局。

3.定点零售药店

以国土空间规划划定的城镇开发边界为可用土地面积，

按服务半径 800米测算服务圈，人口密集区域和非密集区域

分层配置。规划期末全市控制定点零售药店、医疗救助定点

零售药店和“双通道”零售药店总量。实施存量逐步优化和动

态管理。

4.长护险长期护理服务资源

长期护理服务资源以居家为主、机构为辅、城乡统筹。

居家护理实行网格化布点，确保管理半径和服务响应效率；

机构护理以床位使用率为核心调控指标，严控无序扩张。

五、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

1.关于规划期限

本规划期限为 2026—2030 年，符合国家及自治区对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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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配置规划的期限要求。

2.关于动态调整

规划实施期间，如遇国家、自治区政策重大调整，或本

市人口结构、医保基金运行出现重大变化，医保局将对规划

做适时调整。


